农村危房改造相关文件
坚持“三最两就”原则
  “三最”，优先帮助住房最危险、经济最贫困农户，解决最基本的住房安全问题；“两就”，采取就地、就近重建翻建的改造方式
六类重点对象
   农村危房改造是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一种兜底保障政策，重点对以下几类人群。
1.农村低保户；
2.农村低保边缘家庭；
3.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4.严重困难家庭(即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
5.农村易返贫致贫户；
6.其它脱贫户。（即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
不享受补贴的七种情况
从地方公开的政策来看，以下几种情况是不能享受农村危房改造补贴的。
1.非农村户口；
2.危房不是唯一住房；
3.已享受过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因灾倒房重建等政策；
4.已纳入棚改范围内的；
5.老人住危房、子女住楼（好）房，不得单独将住危房老人纳入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范畴，应督促其子女履行赡养义务；
6.对于对象户自愿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住房安全问题且无改造意愿的，在履行确认程序后可不再将其危房纳入改造范围，但对象户应主动拆除或不再居住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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